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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平等是不同社会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交往过程中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 ,在社会各领域享有同

等权益 ,履行同等义务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平等与公平、正义、公正等范畴比较 ,既相近似 ,又有不同。这正是

千百年来思想界对之论说不休的原因所在。 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大调整的变革时代 ,厘清平等与公平、正

义、公正之间的关系 ,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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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近年来学术界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平等涵义的界定仍

然是见仁见智。我们认为平等是不同社会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交往过程中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 ,在社会各

领域享有同等权益 ,履行同等义务的理念、原则和制度。为了科学地把握平等的涵义 ,我们试图通过对与平等

相近或相似的几个范畴的比较 ,深化对平等的认识。

一、公平与平等

公平 ,英文为 Fairness,它与公正、正义 ( Justice)、平等 ( Equali ty )是意思相近的词 ,许多著作家们对它们

的意涵都未予严格区分 ,许多词典也是在互换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的。公平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 ,不偏袒哪

一方”
[1 ]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 ,“公平是指法律的合理、正当适用。在法学上是指对有关赋予当事人权益的

法律事件或争议所作的处理具有持久性” [2 ]( P776)。人类对公平的关注如同对平等的关注一样悠久。早在古希

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就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纳入公平范畴。一直到近现代 ,关于公平的论争始

终十分激烈 ,而且对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在古希腊 ,最初的公平观念来自于对不公

平的社会关系的调节。 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一书记载 ,在梭伦生活的时期 ,“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 ,人民

起来反抗贵族。竞争十分激烈 ,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情势 ,直到后来他们共同选择梭伦为调停人和执

政官 ,把政府委托给他”。梭伦在实行他的变革时 ,其内容之一就是适度侵犯所有制 ,避免过度两极分化 ,以调

整社会关系。他认为 ,公平就是不偏不倚。在梭伦之后 ,古希腊人提出了许多公平观。伯利克利认为 ,法律对

所有人都同样地公平。普罗塔哥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每人具有公平、诚实与其他政治德行 ,把公平理解为

规矩认可的行动。亚里士多德首先把公平原则从形式上系统表述为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 ,平等的应当平等对

待 ,不平等的应当不平等对待。 除此之外 ,他把公平的表现形态分为相对公平和绝对公平。 相对公平也即法

律上的公平 ,而绝对公平 ,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公平 ,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公平。 把公平与自然法联系起

来 ,表明他实际上把公平理解为一种最高价值。正因如此 ,虽然国家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状态和法律都随

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而公平作为至善则始终如一。这样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中的

公平等同于合理性、合法性 ,即把公平视之为至善。 基督教神学家们认为 ,只有天上之国、上帝之国才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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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的公平 ,地上之国则只有相对公平。而地上之国的公平就是遵守秩序 ,各守其职 ,和谐一致。 到了近

现代 ,由于社会分化 ,在生产和交换领域每时每刻都发生着贫富差别 ,各种社会不公现象层出不穷 ,关于公平

的论争此起彼伏 ,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各执一词。概括地讲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以生存、自由、财产等等个人

权利的观念当作道德原则的假定 ,他们所理解的一切人有权得到的唯一平等就是过程公平 ,过程公平包括机

会均等、按劳分配等方面。在自由主义者看来 ,这种平等趋于最大限度地扩大个人的行动自由 ,尤其是在经济

领域中获得经济成果和经济价值的自由。 他们认为 ,既然人们按照自由的方式对经济作贡献 ,而且他们所作

的贡献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 ,因此 ,按各人的贡献分配经济负担和经济利益就是公平的。与把公平过程作为

过程公平、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理解相反 ,平等主义者较多地把公平理解为条件平等。在他们看来 ,公平是就

一种分配状态、结果状态而言的 ,这一理解的核心是无论个人之间有何差异 ,人人都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不仅

在道德、政治领域 ,而且在经济领域 ,具有人性就是实现公平分配起决定作用的、可以比较的方面。马克思主

义认为 ,公平问题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 ,其中最根本的实践是劳动实践。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

各种关系 ,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 ,就提出了公平的问题。公平是不同的实践主体在社会文化活动中 ,按双方

都能接受的规则和标准采取行动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准则。 人们关于公平的观念 ,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

体的 ;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

系 ,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社会生活中 ,公平同公正、正义等范畴有着相近的含义。有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平等

地善待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对象的意义。在集体、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中 ,公平指相互间的给予与获取大致持

平的平等互利 ,同时也包含有对待两个以上的对象时的一视同仁。 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上 ,公平指个人

的劳动活动创造的社会效益与社会提供给个人的回报的平衡合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 ,公平指他们

之间的对等互利和礼尚往来。
[3 ]( P444)

人类思想史告诉我们 ,公平与平等如同自由、民主一样 ,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 ,它们一直是政治哲

学、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财富分配不公的

状况日益加剧 ,公平和平等也越来越具有超越经济的意义。二者的有无或大小 ,关系到社会凝聚力的有无或

大小 ,关系到民众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 ,进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公平、平等 ,才能最大限度

地消除种种社会问题。 作为道德规范 ,它们不仅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调节着人与社会的关系。 作

为分配原则 ,它们的实质是使各种利益分配合理、公正。 公平具有广泛的内涵 ,它不仅指社会制度及规则公

正、平等 ,指收入分配规则公平 ,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相称”或平衡以及对这种关系的反

映或评价。但二者都不要求利益的平均分配 ,尽管二者都含有“均等”的意思。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 ,从词义上看 ,公平 ,英语用 Justice或 Equa li ty表达 ,意即公正、正义、公

平。“平等”用 Equali ty表达 ,意即均等、等同、均一、平等。虽然中文对这两个概念的表达都有一个“平”字 ,但

两者的“平”却不应简单地划等号。 可以这样说 ,公平与平等都具有相对性 ,然而 ,二者的实现条件有很大差

异。对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述讲得十分清楚。他们曾多次强调 ,不平等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 ,搬运

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的差别小得多 ,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而“分工和私有制是

两个同义语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一个是就活动而言 ,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4 ]( P124)

。这就是说 ,真正实

现平等只有在消灭阶级和旧的分工之后 ,“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 ,都必然流于荒谬” [5 ]( P146)。 公平则

不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 ; 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

公平的封建制度” ,“所以 ,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 ,甚至因人而异” [6 ]( P310)。马克思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嘲讽了拉萨尔的平等权利之后 ,曾深刻地指出: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

吗? 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 [ 5] ( P30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 ,

并不是专门从学理上对公平与平等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别 ,然而 ,不难看出 ,他们认为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公平

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相对的公平 ,其标准是历史的 ,就不同的社会制度而言 ,人们评价某一社会制度更公平 ,

是相对于以前的社会制度而言的 ,人们评价同一社会制度时 ,公平总是相对于某一特定尺度而论。在认识和

评价是否公平的问题上 ,人们总是从特定的目的出发 ,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极大的差异

性。当然科学的公平观必须符合历史规律性 ,必须与历史的客观事实相一致 ,并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而平

等的真实含义及其衡量标准虽然也具有相对性 ,但不受时代、社会制度等条件的制约 ,其标准是永恒的。平等

是公平的理想境界 ,是最高意义上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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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更多的著作家、政治家将公平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予以确认和思考 ,认为大凡存在

利益分配的地方 ,涉及对这种利益分配的评价 ,便会产生社会公平的问题。当然 ,利益分配需要合理的分配机

制和分配制度予以保障 ,但这些机制或制度都是围绕利益的分配而设置、运转和调整的。也就是说 ,公平以及

公平程度如何解决的是利益的分配问题 ,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利益的分配 ,以及对这种分配的评价和认同 ,平

等则不仅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合理化 ,而且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的尊严。这种对人种尊严方面的

肯定 ,具体落实为对基本权利的确认。《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

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

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 7] ( P445)

当然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使平等极端化、绝对化。孟德斯

鸠这样认为 ,“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 ,就像天和地一样。平等的真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

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 ;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有主人 ,而是

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 [8 ]( P114)。如果说公平是指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一种评

价 ,它主要表达的是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性的认同 ,那么 ,平等则侧重于对人们的地位及

其相互关系的一种事实描述 ,它主要表达的是人们的地位和利益获得的等同性。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平等要

比公平宽泛 ,公平从属于平等 ,是一种特殊的平等。公平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平等的认同 [9 ] ;而平等是公平

的理想境界 ,是最高意义上的公平。公平对平等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公平总是引起平等的观念 ,平等是公平

的必然结果。但在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 ,公平与平等无论在具体内容或在衡量标准上 ,都不可能一样。正

是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 ,才使得人类有必要应用“公平”这一道德准则来评价、解释并协

调这些不平等现象。只有等到阶级消灭之后 ,才能使公平和平等重合 ,人类才有可能从平等的角度来界定公

平。当今西方或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从平等的涵义上来理解公平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公平标准向平等

标准的靠拢 ,但这与其说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不如说是对公平的一种歪曲或误解。 [10 ]如果把公平与平等混

为一谈 ,那么这种平等只能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概念。

二、正义与平等

英语中正义 Justice与 Impartiali ty , Righ tness, Fairness, Correctness相近 ,表示公正、正确、公平之义。

从词源上说 ,正义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 Dike,指划分、划定出来的东西 ,它来源于词根 Deiknumic,意指“我表

明”、“我指出” [11 ]( P20)。有人指出: “在古希腊文里 ,正义和直线是一个词 ,表示一定之规 ;正义与法官也是同一

个词。”
[ 12] ( P31)

也有人认为正义的词根意为对于正直的道路的“指示” ,可能和拉丁语的“手指”或“正直”同出

于一种较古的语言。
[13 ]( P20)

在汉语中 ,正义与公正、公道、公平含义相当 ,只不过在意义强弱、范围大小方面存

在差异而已。正义一词由来已久。《荀子·正名》谓“正利而为谓之事 ,正义而为谓之行”。正义定义的首创者

乌尔比安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14 ]( P73)。在古希腊 ,赫拉克利特认为

正义就是斗争 ,因为万物按照斗争和必然性而生成 ;而毕达哥拉斯则认为正义基本上就是平等 ,就是对等 ,正

义就是和谐 ,是数的和谐 ;柏拉图把等级的维护视为正义 ,“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 ,而不兼做别人的

事” [14 ]( P73)。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 ,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按照一般认识 ,正义是某

些事物的`平等’ 观念” [13 ]( P148)。正义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品德 ,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分为两类 ,一类是

分配财富和荣誉 ,即分配正义 ,一类是交往中提供是非标准 ,即纠正的正义 ,正义是中道、平衡和相称。正义可

分为自然正义和实在正义 ,自然正义即根据当然的道理 ,当一个人拿出一定量的东西时 ,他可以得到同样多

的东西作为交换。 实在的正义即通过契约或协约产生正义 ,后者服从前者。 霍布斯认为“正义性质在于遵守

有效的信约”
[15 ]( P109)

;休谟指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

规则 ,“是某些社会功利恰当的名称。这种社会功利较之其他社会功利 ,就整体而言 ,更重要得多 ,因而更绝

对 ,更迫切” [16 ]。罗尔斯认为:在某些制度中 ,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作出任何任意的区

分时 ,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有一恰当的平衡时 ,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正义就是平等。正

义的两个原则为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哈耶克认为“正义或公平是一些人对人们生活中的种种状况所做的一

种有目的的决定 ,亦即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受制于公平或正义的控制” [17 ] ( P121)。如此等等。我们能够在思想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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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更多互不相同的正义观点。 由此也可以看出 ,到了近现代 ,西方思想家们主要用“正义”作为评价社会制

度的一种道德标准 ,它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义的主题或对象就是社会 ,尤其是社会的基本政治和

经济制度。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 ,是指称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 ,它可以包括

在一个更大的概念—— “正当”之内。
[18 ]( P43)

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和正义 ,认为正义作为一种价值

观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正义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 ,“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而这样的制

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 19] ( P582)。

正义和平等是密不可分的。在人类思想史上 ,许多思想家在论证自己的平等观时 ,往往将其诉诸正义 ,而

它们在论述“正义”时往往又借助于平等 ,通过论述平等来说明正义。更多的学者断言 ,正义即平等 ,将正义寓

于某种平等之中 ,通过平等体现正义 ,彰显正义。皮埃尔·勒鲁声称“什么都不能战胜你们对正义的感情 ,这

种感情并非其他 ,而是对人类平等的信仰” [20 ]( P24)。而威廉·葛德文对正义的理解是“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相

关的事情上 ,公平地对待他 ,衡量这种对待的唯一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所以 ,正义的原则 ,

引用一句名言来说 ,就是`一视同仁’ ” [21 ]( P84)。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正义与平等联系在一起 ,以平等支撑正

义。因为缺少了平等 ,正义就会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抽象价值物。一个正义的社会 ,必然是平等的社会 ,缺少

了平等的社会 ,正义便名不符实。而要使平等成为现实 ,正义应该是首要的社会条件 ,平等是正义的言中之义

和重要构成要素。

当然 ,正义与平等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 ,正义显然是一个关涉人的价值、尊严以及人的发展的根本问

题的范畴 ,它历来就有神圣、崇高与尊严的意思 ,体现着真、善、美的全都内涵。正义的本质就是人对人自身本

质的确认。在这个意义上 ,正义是人之为人的真正之义。 具体说来正义应有这样的内涵:人追求自身本质的

最高理想 ,人的世界、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与公理 ,人类发展与完善的价值真理。正义的实质是

把人的发展、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视为人的世界、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的根本。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

权力、财富、功能、权利、美德等生活价值的追求 ,只有在符合人对自我的本质追求时才是正义的 ,否则就注定

要陷于不义之中。任何社会制度与体制对社会规范的规定亦是如此。尽管正义存在于人的世界、关系和生活

中 ,但人不总是从正义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只有那些关涉个人与社会的影响深远、

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矛盾与问题 ,才被人们从正义与非正义的意义上加以看待和评价。正义理论所确认的

理想不是那些偏见、幻想 ,而是具有普遍性、现实性、最高目的性的追求 ,是能够直接影响人类生活的基本原

则。正义理论所追索的理想以其特有的品格内涵着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与意义。[22 ]( P34)“构成正义规定性

的重要因素是自由、平等和秩序” [23 ]( P94)。由此可见 ,正义是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正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

那样: “世上一切学问 (知识 )和技术 ,其终极 (目的 )各有一善 ;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 ,其

终极 (目的 )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 ,也就是人间的至善。 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 ,正义以公共利益为

依归。” [13 ]( P148)亚里士多德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归之为善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了某些善业

……” [ 13] ( P3)。 他不但将“正义”与“善”联系起来 ,并且认为“正义”与“至善”并驾齐驱 ,使“正义”成为最高层次

的道德理想和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 平等较正义而言 ,具有更多的工具性和操作性。 也就是说 ,正义蕴含了

平等 ;平等无时无处不体现着正义。之所以说正义的价值最高 ,是因为它与平等相比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德性。

人们在纠正与平等相关的错误时 ,最后仍然要诉诸正义。正义是相对不受限制的善 ,一个人或一个集团 ,平等

过了度 ,就会有损于其他 ,而且也超越了人们所拥有的权限。正义则不然 ,没有一个人、社会 ,会被认为由于过

分正义而成为不正义。 就平等而言 ,如果社会、国家公正地对待其所有成员 ,那么 ,正义就会对其所要求的平

等的类别和程度有所限制。 正因为这样 ,当正义对平等的追求起支配作用时 ,平等就能在限定的范围内和谐

地扩展到最大限度。[ 24]

三、公正与平等

《美国百科全书》有言: “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不取决于人们关

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 ,也不取决于人们对自以为公正之事的实践 ,而是以一切人固有的、内在的权利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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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 ;这种权利源于自然法面前人人皆有的社会平等”。此外 ,有的哲学辞书定义说 ,公正就是建立个人权

利同他人 (社会、公众、政府或个人 )权利的和谐关系。[25 ]( P44)所谓公正 ,最简单地说 ,就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

通过对社会角色的公平合理分配使每一个成员得其所应得。 公正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 ,公正是一个关系

概念。 它不是就单个人而言的 ,而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在一个社会内部 ,是就其所有成员而言的。

第二 ,公正具有分配性质。公正问题总是由在人与人之间分配什么东西 (如财富、权利、机会等 )引起的。第三 ,

公正所涉及的内容是社会资源 ,其中主要是社会角色及其权利和义务。第四 ,公正是一种价值要求 ,要求分配

公平、合理。其一般尺度就是使相关人员得其应得 ,或者说大家各得其所。第五 ,公正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适

度调节分配。 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每一个成员得其所应得 ,这是公正的根本要求。 第六 ,社会公正要求对害人

者予以惩罚 ,对受害者的损失予以赔偿。[ 26] ( P285)公正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 ,据考证 ,它起码在公元前三十世纪

的古埃及已经出现。那时 ,古埃及还处于原始社会刚刚跨入农业社会时期 ,教人稼穑的俄赛里斯神就是公正

神 ,公正神还专司对死人的审判 ,以是否勤于稼穑判断人们生前的善恶。公正神比国王 (法老 )更加全知全能 ,

国王不过是她的“口舌”和“心” ,是她的意志和智慧的代言者和执行人。 由此可见 ,公正这个概念刚刚问世时

就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同劳动紧密相连 ;二是它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 换言之 ,它以劳动为最高的、不

可逾越的界限 ,并借此以维持事业和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

历代思想家无不寻找着实现公正理想的制度、体制和手段。古希腊思想家几乎都对公正作过论述。柏拉

图把公正列为四德之一 ,强调一个人不论立辞或行事都应当着眼于公正。认为公正包含了全部最基本的美

德。亚里士多德把公正视为百德之大全的“全德” ,把公正作为各种德行的总称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手段。在中

世纪 ,神学思想家们认为公正就在于肉体归顺于灵魂 ,灵魂归顺于上帝 ,认为只有天上之国才有绝对的公正 ,

地上之国没有绝对的公正。上帝是公正美德之源 ,上帝的公正 ,才是一切事物善恶的标准与基础 ,地上之国的

公正就是遵守秩序。近代一些思想家对公正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斯宾诺莎认为公正起源于人们的利益要

求 ,只有在“社会状态下” ,经过公共的承认 ,确定了何者属于这人 ,何者属于那人 ,才有所谓的公正与不公正

的概念。柏格森认为一切道德现象都相互渗透 ,但没有一个比公正观念更具教育意义。葛德文认为在一切正

义原则中 ,人类道德上的公正是最带实质性的。 穆勒揭示了公正的本质 ,认为公正的本质是个人权利。他曾

探讨了五种公正形态及与之相对应的权利内容 ,即第一 ,法律的公正—— 即尊重和保卫任何人的法定权利 ;

第二 ,道德的公正——即维护任何人按照道德权利应得的东西 ;第三 ,报应的公正——即每个人应有其应得

之报 ;第四 ,守信的公正——即履行契约 ,忠守约定 ;第五 ,无私的公正——即平等待人 ,对于一切人的权利要

给予平等的保护。[16 ]( P57)弗兰克纳认为 ,“公正就是给予人们以应得的奖赏或按其价值给予奖赏 ;公正就是平

等待人 ,即把善恶平等地分配给人们的意思 ,也许惩罚的情形除外 ;公正就是按照人们的需要、能力或两者来

对待人们”
[ 27] ( P105)

。 诺兰认为 ,公正就是保障人们或某些社会群体的人们所享有的这些权利不受不正当理由

的侵夺 ,或在受到这种侵夺时 ,对其受损失部分及时给予补偿
[28 ]( P407- 408)

。公正就是根据无偏见的普遍原则来

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排除独断专行 ,尤其要排除独断专行的权力。[ 28] ( P405)公正就是反对: 1. 带有歧视

性或专断性的规则 ; 2. 带有偏见去运用规则 ; 3. 不受规则约束的社会反常状态 ,以及变化无常 ,不可预见的

社会决策 ; 4. 以权力剥夺正当权利 (“不公正就是对黑人、妇女以及其他少数派成员公民权的否定” )。
[ 28] ( P406)

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地谈论公正 ,主张应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实质内容。

公正作为价值观念还是人们的一种要求和向往 ,从来都不能超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所允许的限

度 ,它是由一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公正在阶级社会带有阶级性。在社会生活中 ,公正

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与事 ,亦即通常所说的“一视同

仁” ,包含着平等的意义 ;二是指所得的与所付出的相称或相适应 ,如贡献与报酬、功过与奖惩之间 ,相适应的

就是公正 ,不相适应的就是不公 ,亦即所谓“得所当得” ,公正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交换、分配、奖

惩、执法、用人等。
[29 ]( P45)

公正观念的本质是对一定的人际关系、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反映 ,反过来它又作为评

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评价活动和价值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公正与平等互为前提 ,相

互规定。一方面公正总是平等的人或公民之间存在的公正 ,不平等的人们之间是不会有真正的公正存在的 ,

最多是一种有等级的公正 ;另一方面 ,平等又是以公正为前提。没有平等 ,绝无公正可言 ;没有公正 ,也就没有

真正意义的平等。 无论从那个角度分析 ,公正蕴含着平等的要求 ,公正应该是社会角色及其权利和义务的分

配公平、合理。其前提是社会平等 ,就是说平等地分配社会角色及其权利和义务 ,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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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层面的一项原则 ,公正主要是指现有社

会成员在参与经济竞争时有着同等的机会 ,在竞争过程中遵循同等的原则 ,在分配方面能获得与个人所付出

的劳动相当的收入。作为一项政治原则 ,公正主要是指同一社会中的个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在政治权利上

的平等 ,以及该社会中所有的人在遵守法律和各项政治规则的义务方面的平等。 作为一项伦理原则 ,公正是

指所有的人在人格上的平等 ,每个人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上的平等 ,作为道德上的一种善 ,都以平等之心对待

所有人 ,尊重和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尊严和生命价值的品质。
[30 ]( P236)

公正作为评价性的标准 ,有多个要素组成 ,平等仅为其中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讲 ,公正被理解为个人在日

常生活中的正当行为 (但人人有共物 )。另一方面也被理解为制度性标准 ,应该据此对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

和社会机构进行评价。 即使为实现与保持公正的社会关系而需要个人的公正 ,被理解为制度性评价标准、并

表现在社会公正持有原则中的公正仍有系统上的优先性。因为人大多在一个具有法律和其他规则特征的制

度框架中行事 ,所以 ,决定着人的共同生活及重要物品分配 ,并由此深刻影响各社会成员生活前景的 ,并不是

个别行为本身 ,而首先是整体社会制度的作用。 从哲学上看 ,公正问题首先不在于证实和证明社会正义的制

度性原则 ,从这些原则中 ,社会公正、交换与分配公正理念获得了其内容。[31 ]( P164)公正作为价值评价范畴和理

念 ,它应当有多种评价标准 ,如果从制度的视角审视其是否公正 ,平等只是一个部分 ,正如德沃金所说 ,“在某

种层次的分析上 ,平等对待原则是公正概念的一部分” [ 32] ( P273)。 除平等之外 ,一种制度、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公

正 ,还有其他的评价标准 ,公正不仅要求平等 ,而且包括诸如均衡、合理诸项指数。

公正的核心与平等的核心也有一定的差异和不同 ,平等所强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均等 ,公正的核心则是

均衡和合理。 公正是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原则 ,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在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关系上保持社会

以及社会成员之间追求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在物质利益关系上 ,给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以均衡的条件和机

会 ;其直接目的是以人们之间的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均衡合理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如果说平等只有在消灭阶级后才能最终实现的话 ,那么公正所强调的均衡、合理则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无论是个人公正 ,还是社会公正 ,表现出来的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境遇下对人的行为或各种制度的评判。

个人公正所要求的就是个人在为人处事时 ,能以当时社会的法律、规章、惯则等为准绳 ,严格规范自己的行

为 ,正直做事 ,公允办事 ,从而保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社会公正也仅仅主要指对一定社会

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 ,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性质、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

规、章程、惯例等等合理性和合理程度的要求和判断。
[30 ]( P237)

因为 ,平等更多地是如何使社会主体之间权利、

义务均等 ,而公正则更多的是对人的行为和各种制度的一种价值判断。

从主要内容和主要原则分析 ,公正与平等也有极大的不同。公正在强调机会平等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承

认个体人对社会的不同的具体贡献 ,关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同时 ,公正还特别注重调剂原则 ,旨在缩小初

次分配中出现的差距 ,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和相对稳定的正常运转。平等也考虑条件、过程、结果的差异性 ,

但更多的是强调其均等 ,这种均等尽管不是绝对的 ,但它不会因差别的存在而放低自己的本质要求—— 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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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paring Equality with Fairness, Justice and Impart iality

Y AN G Lo ng

( Graduate School of Politics,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of China ,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Equality predica tes co ncepts, principles o r sy stems, under w hich any different socia l main body, at a certain period of

histo ry , has the same social sta tus during the associa tio n, and in a ny field of the so ciety , o wn the sam e righ ts and interests and

fulfill its duty . Comparing equality with fair ness, justice and impa rtia lity , w e can find both compara bility and differ ence, which

is the r eason fo r an arg ument ha s been o n fo r tho usands o f yea rs in the field of ideo log y. At times when the socia l st ructure

and social interests ar e being g reatly rest ructured, it is of r emarkable prac tical meaning to clarify the relatio n betw een equality

and fair ness, justice , impar 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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